
— 1 —

晋磁政〔2021〕7号

磁灶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磁灶镇危房翻建
土地权属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居）委会，各工作点：

现将《磁灶镇危房翻建土地权属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的

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磁灶镇人民政府

2021年 1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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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灶镇危房翻建土地权属有关问题
的处理意见的实施方案

根据《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危旧房房屋翻建审批补充事

项的通知》（晋政办〔2020〕20号）文件精神，对危房翻建

土地权属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关于补办宅基地手续办理就

地翻建的问题，“对 1987 年 1 月 1日至 2007年 12月 31日

期间建设的，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且无权属证明材料的个人房

屋，在符合市宅基地管理审批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办理宅基

地审批手续后，申请就地翻建；确实无法办理宅基地审批手

续的，所属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应严格把关，在

符合“一户一宅”原则的前提下，确定其房屋归属，按现有

石结构及危旧房改造政策进行审批，此类就地翻建审批手续，

不能作为办理不动产登记的依据。”，参照《晋江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无权属来源证明危旧房就地改建土地权属

认定工作规程的通知》（晋政办〔2019〕57号），结合我镇

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适用范围

本适用于本镇范围内产权清晰的重大安全隐患房屋

（1987年 1月 1日至 2007年 12月 31日期间建设的）。

二、认定条件

（一）申请房屋必须是经排查或鉴定后认定的重大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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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人必须是危旧房屋的产权人或合法继承人；

（三）申请权属认定的土地必须是 1987 年 1 月 1 日至

2007年 12月 31日期间建设的农村危旧房屋占用的宅基地；

（四）申请权属认定土地上的房屋尚未拆除或灭失，现

状结构应以砖木、土木、石木、砖石或石结构为主体的房屋；

（五）房屋土地产权明确，界址清楚，不存在房屋、土

地权属纠纷。

三、认定流程

1．申请人向所在村（居）委会提出权属认定申请，填写

《晋江市无权属来源证明危旧房就地改建土地权属认定意见

表》，并出具房屋土地权属具结材料，说明房屋土地权属来

源。

2．村级经办人提交相关申请材料→镇国土资源所对申请

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40天，其中公示期不少于 30天），

完成与申请确权土地有关的调查工作，并将查明的情况在村

（社区）公示，申请确权土地所在村（居）委员会予以配合

→镇（街道）审查（5天）。

四、申报材料

（一）晋江经济报公示材料；

（二）个人住宅危房改建审批表（附危旧房宗地现状图、

申请用地红线图并盖测绘单位资质章）；

（三）体现危旧房四邻的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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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宗地土地权属、地类审核表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相符意见表；

（五）磁灶镇无权属房屋归属认定表；

（六）申请人身份证、家庭户口簿或户籍档案复印件；

（七）村（居）委会同意申请人申请办理危房就地改建

土地权属认定的会议记录及公告材料（含公告张贴照片，远

近照各一张）；

（八）《泉州市房屋安全隐患排查记录表》（有技术人

员签字确认其为重大隐患房屋）或专业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

（九）律师事务所出具律师见证书或由公证机关出具公

证书。

上述申请材料如为申请人提供的复印件，需由申请人在

复印件上签名盖章；如为村（居）委会出具的说明、证明材

料，需由村（居）委会主任签字，并盖村（居）委会公章。

五、其他事项

审批通过后予以核发翻建审批手续（危房翻建审批表），

该手续不能作为办理不动产登记的依据。

附件：磁灶镇无权属来源证明危旧房就地翻（改）建房

屋归属认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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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磁灶镇无权属来源证明危旧房就地翻（改）
建房屋归属认定意见表

房屋使用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现有居住地址

家庭其他成员

姓名 与申请人关系 身份证号码

房屋座落 晋江市磁灶镇 村（社区） 路 号

房屋结构类型

□严重破损

□一般破损

□无房

房屋

结构

□混合结构 □竹木结构 □石结构

□钢混结构 □夯土结构 □茅草泥

□砖混结构 □砖木砖石 □其他

是否住人
□是

□否

房屋取得

方式

□自建

□继承取得

□买卖取得

是否另

有居所
□是 □自有

□否 □租住

房屋四邻意见

（签名盖章）

东： 南：

西： 北：

旧房占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基本情况

本宗地房屋于 年 月前建成并使用至今，尚未办理过任何房

屋归属认定手续，现本宗房屋归属本人，并由本人管理使用，不存在房屋

归属纠纷或争议。现房屋已成危房，特申请上级部门对上述本人房屋归属

予以确认。

以上情况如有出入由本人承担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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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居）委会证

明

该房建于 年 月，经查明，该房屋现归 所有。

现申请人申请房屋归属确认，其房屋归属清楚无争议，申请人申请理由属

实，经集体研究并公示 30天无异议，同意由申请人申报确认其享有的本宗

房屋使用权。特此证明。

经办人：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工作点意见

经审核，本宗房屋至今未办理过任何房屋归属认定手续，现房屋所有

权归申请人享有，不存在任何房屋归属纠纷或争议，同意上报认定。

经办人： 工作点副点长： 工作点点长：

镇政府审核

意见

经审核，本宗房屋为重大危房，至今未办理过任何房屋归属认定手续，

现房屋所有权归申请人享有，不存在任何房屋归属纠纷或争议，符合我镇

危旧房改建条件，同意认定申请人土地使用面积 平方米。

规建办负责人： 分管领导：

自然资源所负责人： 分管领导：

年 月 日

备注：

1．申请房屋归属认定的房屋必须属于 2007年 12月 31日前建设的农村危旧房屋。

2．申请房屋归属认定的房屋必须归属清楚、界址明确、不得存在房屋归属纠纷。

3．所申请认定的房屋面积不得超过公示改建房屋的面积。

4．危房改建申请批准后如该宗已归属认定房屋出现合法房屋及土地批准手续，则

本批准手续自动失效，申请对象需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申请对象在申请房屋归属认定过程中有隐瞒事实、弄虚作假等行为的，将依照

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6．本表只作为办理无权属危旧房屋就地改建的房屋归属认定使用，不作为办理不

动产登记的依据及其它用途。

7．本表一式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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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灶镇人民政府 2021年1月13日印发─────────────────────────────────────


